镇江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


关于第104届广交会筹展工作的通知（一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
第104届广交会将于2008年10月15日-11月6日，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A、B、C区分三期举办。第一期10月15日-19日，第二期10月24日-28日，第三期11月2日-6日，换展期分别为10月20日-23日和10月29日-11月1日。对外洽谈时间为每日9:30至18:00。根据大会工作进程要求，现将有关筹展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区名称及展位数量安排

你单位第104届广交会参展展区及数量是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展位号另发）。
二、参展代表及证件办理安排
每个展位安排3名参展代表，第104届新参展代表需提交二寸近期彩照（人脸尺寸应占照片的2/3）、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各1张，填报《第104届广交会参展代表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，于9月15日前一并送达镇江市外经贸局技服处邓云峰收。上届参展的代表不须提交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。
本届广交会将不再办理临时代表证。
三、物品租用

    需租用物品的企业请于9月15日前将《第104届广交会标准摊
位租用物品表》（附件2），传真至镇江市外经贸局服贸处，联系人：关晓晨，电话：82954488，传真：85249185。品牌、特装展位不需填报此表。
附件1、附件2，请登录我局网站www.zjftec.gov.cn 《广（华）交会》专栏下载。
四、展样品运输
各参展企业样品送达时间：第一期请于9月28日前，第二期请于10月16日前，第三期请于10月24日前将展样品送至镇江市丁卯开发区纬二路8号三友仓储内镇江华鑫仓储。联系人：陆卫国，手机：13905282648、13952854716  传真：0511-88898815。每件展样品嘜头号上须有“104届广交会第一期、第二期或第三期”的字样，公司名称，摊位号，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、总件数（如：总件数是3件，应写为：3—1，3—2，3—3），样品体积不宜超过1立方米，重量不宜超过100公斤。

镇江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技术与服务贸易处联系资料：

联系人：张新兰、邓云峰
电  话：85898183、85241911
传  真：85249185
E-mail:jszjfmc@126.com
地  址：镇江市中山西路98号外贸大楼805室
邮  编：212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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